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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所 指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

项目建设主体 指 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本债券 指
指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指本所为发行本期专项债券出具的《新疆国法

律师事务所关于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之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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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2026）新国律非字第 0013 号

致：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以下简称“国

发〔2014〕43 号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8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15〕

83 号文”）、《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

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

“财预〔2017〕89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关于发行吐鲁番市鄯

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

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行人已发生的或存在的

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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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

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与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有

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实施

方案、可研报告、财务评价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

不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对

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期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

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法

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文件中自

行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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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发行人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本项目的业主方

为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52122MB1988786F，机构性质为事业单位，负责人为阿合买提·依

明，单位地址为吐鲁番市鄯善县新城路 2178 号，举办单位为鄯善县

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本所律师认为，该局系政府设立的机关，具有通过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二、本项目情况

根据《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建设单位：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游客服务中心 4000 平方米，分布式游客服

务中心 300 平方米、旅游厕所 300 平方米；建设停车场 10000 平方米

（约 500 个停车位，配建 20 套充电设施）、移动厕所 5 座、通景道

路 5.5 公里（8米宽）；配套标识标牌、供水、排水、供电、供热、

消防、安防等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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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3800.00 万元，其中申请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30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 万元），其余

由鄯善县财政建设资金配套，后续保证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及时、足额

将项目资金筹措到位。

三、债券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2、发行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申请债券期限：申请 1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申请发行总额：申请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 万元（2026

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3000.00 万元）

6、债券用途：全部用于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

7、还本付息方式：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

四、项目批复文件

1、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652122MB1988786F）。

2、《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鄯政发改〔2025〕2 号），

项目代码：2505-650421-22-01-7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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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建设内容和规模：新建游客服务中心 4000 平方米，分

布式游客服务中心 300 平方米、旅游厕所 300 平方米；建设停车场

10000 平方米（约 500 个停车位，配建 20套充电设施）、移动厕所

5 座、通景道路 5.5 公里（8 米宽）；配套标识标牌、供水、排水、

供电、供热、消防、安防等附属设施。

五、本项目的预期收入、支出与融资平衡情况

1、营业收入估算

（1）景区接待游客统计

根据鄯善县文旅局旅游统计报告，2023 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044.2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4.74%，与 2019 年同比增长 10.03%；

实现旅游收入 52.96 亿元，同比增长 203.53%，与 2019 年同比下降

42.41%。其中，吐峪沟景区共接待游客27.94万人，同比增长298.11%，

实现收入 674.77 万元，同比增长 420.7%。

2024 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301.0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6%，

接待游客总花费 68.04 亿元，同比增长 28.47%。其中，吐峪沟景区

共接待游客 31.57 万人，同比增长 25.72%，实现收入 708.4752 万

元，同比增长 17.3%。

鄯善县吐峪沟景区 2019 年——2024 年游客

接待统计表

序号 年份 总人数（万人） 收入（万元） 备注

1 2019 年 4.0598 98.9012

2 2020 年 1.6151 10.2958 疫情

3 2021 年 8.2916 133.0268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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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2 年 7.0174 129.5873 疫情

5 2023 年 27.94 674.77

6 2024 年 31.59 708.47

备注：以上数据均来源于鄯善文旅局。

（2）旅游门票收入

①客流量测算

根据新疆文旅厅 2024 年旅游公报，2024 年吐峪沟景区实际接

待 31.57 万人次，本项目在不考虑旅游人数的增长率及重大公共事

件的发生的情况下，年接待旅游人数按照静态数据 31万人次计算。

②门票定价

根据鄯善县发改委关于吐峪沟文物景区门票有关收费问题的通

知（鄯政发改〔2008〕30 号），吐峪沟景区门票定价，30元/人次。

③根据上述测算，吐峪沟景区年旅游门票收入 810.00 万元。

（3）区间车收入

①参考依据

经统计新疆景区区间车乘坐人数情况，区间车乘坐人数占景区

游客总量的 35%～45%之间，吐峪沟景区按照 35%作为乘坐人数的比

例；吐峪沟景区内部交通距离 3.5 公里，现行区间车单人车费为 10

元/人。

②根据上述测算依据，本项目区间车乘坐人数以 10.85 万人/

年计，区间车单价 10元/人次，每年区间车收入 108.50 万元。

充电桩收入

①依据参照《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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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的通知》新发改能价〔2016〕985 号：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上

限价格水平暂定为 1.2 元/千瓦时，本项目按照 0.5 元/千瓦时收取

服务费。

②日充电量计算：根据充电桩及充电桩的布局，10个慢充充电

桩日最大充电量为 1680.00 千瓦时，10 个快充充电桩最大日充电量

为 28800.00 千瓦时，年运行天数均为 250 天，运行负荷以 25%计算。

根据以上估算，债券存续期内项目快充充电收入为 1638.00 万

元，慢充充电收入 95.55 万元。合计 1733.55 万元。

综合上述各项收入计算数据，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总经营收入

为 14738.75 万元。

因此，根据《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在债

券存续期内，该项目累计还款资金可以覆盖债券本息，项目预期收

益与融资可以达到平衡。

六、中介机构资

项目债券存续期总经营收入为 14738.75 万元，占用项目偿债收

益的相关税费为 1226.28 万元，总经营成本为 7575.75 万元，项目

可偿债收益为 5936.72万元。对本次债券本息总额 4575.00万元的

覆盖倍数为 1.30 倍。

质

1、审计机构

沈阳资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本项目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专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8

项债券的发行出具了《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2026 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方案专项评估报告》，2003 年 9 月 30 日沈阳资信联合会计师事

务所经辽宁省财政厅辽财会〔2003〕250 号文批准设立，现持有沈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4750796036N 的

《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沈阳资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

续的审计机构，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在评价报告上签字的两名会计

师李秀华与张才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2、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法律服务中介机构，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司 法 厅 颁 发 的 《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 （ 证 号 ：

26523200930183376）。本次发行之经办律师张国威、高勇分别持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核发的执业证号为“16501199810270608”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核发的

执业证号为“16501200210418558”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均通过了年检。经办律师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所及本法律意见书之经办律师具备

就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定资格，本法律意

见书的签字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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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机构是鄯善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实施机构可依法使用专项债券发行后所募集的资金。

2、本期债券性质为地方政府项目专项债，沈阳资信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为本项目出具的《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国家 4A级景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专项评估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偿债资金来源

为旅游门票收入、区间车收入、充电桩收入能够满足项目收益和

融资自求平衡。

3、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均具备相应的

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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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关于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

国家 4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

书》的签字页）

新疆国法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2026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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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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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威律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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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律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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